
时已晚 , 患者于 2003 年 12 月 24 日夜死亡 , 死亡诊断 “中毒

性肝病” 并发 “急性肝功能衰竭 、 肝昏迷 、 急性上消化道大

出血 、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” 。事发后 , 企业组织 293 名接触

DMF岗位的职工进行应急职业健康检查 , 其中有 51 人肝功能

异常。根据临床检查 、 诊断 、 救治资料 , 结合现场劳动卫生

学调查 , 嘉兴市职业病诊断组的诊断结论为 “职业性 DMF 重

度中毒性肝病 (死亡)” 。

2　讨论

死者入厂前经上岗前体检 , 未发现异常 , 入厂从事涂头

岗位工作 , 接触 DMF , 4 个多月后发病并逐渐加重 , 接触毒物

与发病时间存在相关性。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肝

功能受损严重 , 与 DMF 毒作用的临床表现相符合。死者曾长

期在 DMF 严重超标的岗位上工作 , 并且未能坚持配戴个人防

护用品 , 加上延误治疗 , 疾病的严重程度与其估计吸收剂量

基本一致。同接触人员中出现肝功能异常人数占有一定比例。

此外 , 通过临床检查 、 流行病学调查排除病毒性 、 药物性和

乙醇等肝损害 , 根据GBZ85—2002 和GBZ59—2002 诊断为职业

性 DMF 重度中毒性肝病 (死亡)依据充分。

事发企业缺乏有效的职业病防护设施 , 车间岗位 DMF 浓

度超出国家卫生标准近 2 倍 , 个人防护用品的佩戴不符合防

护要求 , 工人在岗位上进食 , DMF 可能经呼吸道 、 皮肤 、 消

化道进入人体导致职业中毒的发生。然而 , 由于企业健康监

护不到位 , 没有及时安排患者到定点医疗单位就诊 , 而患者

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, 未能主动就诊 , 使得病情日益加重 , 加

上首诊的医疗单位对该企业情况不了解 , 未能及时做出正确

诊断 , 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抢救时间 , 最终导致患者因重度

中毒性肝病死亡。

死者于接触 DMF 4 个月后出现症状 , 并逐渐加重 , 其他

无症状的接触者通过应急体检发现肝功能异常 , 提示病变有

逐步蓄积的可能。DMF属低毒类 , 近年来 DMF 引发的职业中

毒事件时有发生 , 已有很多文献对职业性慢性 DMF 中毒进行

了报道[ 1 , 2] , 但目前我国尚无相应的诊断标准。本例中毒患者

死亡虽然与延误治疗有关 , 但也显示了 DMF 对肝脏具有很强

的损害作用。因此 , DMF 对人体的影响值得更进一步的观察

与研究 , 为职业病诊断标准和作业场所卫生标准的修订提供

科学的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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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起慢性苯中毒事故调查

刘新华 , 黄海腾 , 俞最钰 , 费剑琳

(德清县卫生监督所 , 浙江 德清　313200)

　　2006年 7 月 31日我县某科技有限公司 1 名劳动者到县卫

生监督所投诉 , 诉常感觉疲倦 、 乏力 , 刷牙时牙龈出血 , 曾

于2006年 1 月去县人民医院就诊检查 , 白细胞和血小板一直

低于正常值 , 怀疑与本人涂胶工作有关。对此 , 我所对该企

业进行了职业卫生学调查 , 报告如下。

1　现场职业卫生调查

该公司主要生产空调海绵件 、 保温管 。生产工艺涂胶工

序中使用胶粘剂。胶水配方:苯1 008 kg、 丙烯酸异辛酯 506

kg 、 醋酸乙酯 88 kg、 丙烯酸丁酯 55 kg。生产车间为保温制品

车间 , 有 3条工序 27 名劳动者 , 其中涂胶工序 14 名 、 冲床工

序8 名 、 分条工序 5 名。涂胶工序装有一台小型吸风装置 ,

整个车间无机械通风设备 , 劳动者无任何个人防护用品。

8 月 24 日我所委托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督检测 , 检测

报告涂胶工序作业场所苯浓度 224 mg/m
3
、 203 mg/m

3
、 87.7

mg/m3 (此为短时间接触浓度 , 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苯的短时间

接触容许浓度为10 mg/m3), 我所于 8月 30日对所用胶水采样

送浙江省医学科学院检测 , 结果苯含量为 646 g/ kg。

2　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

8 月 1日对该公司进行职业卫生监督检查 , 发现未申报职

业病危害项目 , 当即责令该公司 7d 内向县卫生行政部门申报

职业病危害项目 , 但该公司直至 8 月 29 日才向县卫生行政部

门提交了 《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》 , 申报的职业病危害因素

是二甲苯 、 醋酸乙酯 、 甲醛 , 无苯。在我所出示了相关部门

的检测报告后该公司才于 9 月 1 日提出了含苯胶水的配方表

(主要成分为苯 , 其次为丙烯酸异辛酯 、 醋酸乙酯 、 丙烯酸丁

酯等共 9种成分)。故该公司存在着故意瞒报的事实。

3　应急体检情况

组织保温制品生产车间 27 名劳动者进行应急体检 , 结果

有12名劳动者的白细胞计数低于正常值 (涂胶工序 7名 、 冲

床工序 4名 、 分条工序 1 名), 经县人民医院职业病诊断组诊

断有 5名涂胶工为职业性慢性苯中毒 (2 名中度中毒 、 3 名轻

度中毒), 另有 7 名为观察对象 (涂胶工序 2 名 、 冲床工序 4

名 、 分条工序 1名)。

4　讨论

现场检测作业场所苯浓度严重超标 , 超过短时间接触容

许浓度 7.8～ 21.4 倍 , 如果无人投诉 , 劳动者继续在这种高浓

度的苯作业环境中从事有毒作业 , 其后果不堪设想。

这起慢性苯中毒事故充分表明 , 企业法定代表人及管理

人员缺乏职业病法制意识及职业危害防护知识 , 在向县卫生

行政部门申报的 《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表》 中未如实申报生

产工艺中使用苯这一事实 , 存在故意隐瞒有毒作业的行为 ,

增加了调查的难度。作业场所设置的吸风排毒装置效果不佳 ,

使苯浓度严重超标 , 而且劳动者未佩戴任何个人防护用品 ,

是导致这次苯中毒事故的直接原因。


